
崇明区公益林养护“三乱”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
为进一步提升全区公益林养护管理质量，推进我区公益

林管养工作常态长效，确保专项行动顺利开展，特制定本行

动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林地“三乱”行为（乱堆放、乱搭建、乱种养）

专项整治行动，促进各乡镇公益林管养责任落实到位，有效

提高公益林养护质量和管理水平，巩固造林成果，促使我区

林地面貌得到进一步改观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整治范围

崇明区范围内所有列入区财政养护经费和生态补偿费

的公益林。

（二）整治内容

按照《上海市生态公益林养护技术规程》中公益林养护

标准落实本次养护整改工作，重点针对林地内乱堆放、乱搭

建、乱种养行为开展全域排摸和整治清理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区绿化市容局负责本次公益林养护专项整治行动统筹

和部署，并牵头开展督查和回头看工作；区林业站负责本次

公益林养护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指导、具体安排及相关信息汇

总。

各乡镇是本次公益林养护专项整治行动工作的属地责



任主体，按照问题整改属地化原则，由各乡镇整合各部门力

量，统筹落实具体排查和整治工作。主要任务是开展全域自

查，梳理存在“三乱”行为问题的林地，组织清理整治工作，

并与区林业站对接及时上报工作进度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第一阶段：乡镇自查自改（8 月 20 日至 10 月 31 日）

各乡镇林业部门发挥行业牵头作用，组织人员力量，全

面系统梳理本镇林地范围内存在的乱堆放、乱搭建、乱种养

现象，于 9 月底前将《崇明区公益林养护“三乱”专项整治

行动问题汇总表》报区林业站。同时，针对发现的问题，及

时组织力量开展整治工作，对涉嫌非法侵占林地、无证迁移

林木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及时上报区林业站进行查处。

第二阶段：区级验收督查（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）

根据各乡镇自查和整治工作完成情况，区绿化市容局组

织开展督查和回头看工作，对整改不到位或整改不力的乡镇

进行通报。

第三阶段：巩固提升实效（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）

各乡镇针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

节，及时落实责任、查缺补漏、完善机制，形成公益林管养

常态长效化管理，切实提高公益林管护质量。并对“三乱”

问题清理后出现的林窗空缺，抓住种植季节，及时进行补植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周密部署。请各乡镇高度重视本次

公益林养护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密做好工作部署，整合林业



站、城管中队、规保办、城运中心等部门力量成立工作专

班开展自查整治工作。

（二）全域排查，全力整治。对辖区内公益林养护情况，

各乡镇要按照“全覆盖、无死角、零遗漏”的原则开展地毯

式排查，重点针对林地“三乱”行为开展集中整治，确保逐

块过堂，确保问题全面发现，确保整治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三）举一反三，全面巩固。通过本次公益林养护工作

专项整治行动开展，各乡镇要全面落实公益林管养工作责

任，推进养护企业履职尽责，切实守住阵地，巩固整治成果，

避免问题再次回潮，有效建立公益林管养常态长效工作机

制，持续提升公益林管养水平。

六、结果应用

本次公益林养护工作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，将直接与

2021 年度下半年公益林养护经费拨付进行挂钩，并纳入 2021

年区对镇年度工作考核。

附件：崇明区公益林养护“三乱”专项整治行动问题汇

总表


